
認識正常基督徒生活(2)【10/23/2005】 
 

真自由：基督徒的生活似非而是的原則是，必須先向自己死，才能向神活；必須先作基督的奴

僕，才能得著真正的自由 
 

約翰福音 8:31-36：31
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、你們若常常遵守()我的道、就真是我的門徒。

32
你們必曉

得真理、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
33

他們回答說、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、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．你

怎麼說、你們必得自由呢。
34

耶穌回答說、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．所有犯罪的、就是罪的奴僕。
35

奴僕

不能永遠住在家裏、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。
36

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、你們就真自由了。 
 

1. 世人對自由的觀念：一般人將自由與自主混為一談，而且相信受造之物可以獨立自主存在。因此，人

們認為所謂的自由(意志)是不受任何、人、事、物、等等因素影響。所以人們追求自主的方法包括： 

a. 追求財富，使生活不受約束，做想做的事、去想去的地方，但心靈卻被財富捆綁 

b. 不作承諾，使自己不被困住，但不作承諾就等於不作任何事 

c. 棄絕傳統，使自己行事原則不被前人的原則束縛，但棄絕傳統不等於良心上自由 

d. 排斥權威，使自己有絕對自主權，但受造之物本來就無絕對自主權 

2. 神給人對自由的觀念：真正的自由是回歸到當初被造的模樣，是向至高者敬拜、順服、且感恩的僕

人。惟有神恩惠的福音在耶穌基督裏使我們免受神律法之咒詛，得真自由： 

a. 良心的自由。耶穌基督已付清一切罪債，使我們能坦然站在神面前，是問心無愧的，清白

的，良心也是清潔的。(羅 8:1-4; 加 5:1) 

b. 順服的自由。信徒既脫離律法的定罪，又得著新的性情，從此就可脫離天然老舊的本性，有

能力順服神了。擁有基督新造之新性情的人才能享受真自由，因為這種人一心想要討神的喜

悅，因此就做祂所喜悅的事，不是律法強迫。(其實律法有其價值，向我們顯明甚麼才是神所

喜悅的事。) 

c. 知識的自由。因為認識自己是是罪人，又認識神是誰，且知道祂在基督裏為我們所成就的救

恩，所以我們能脫離律法的咒詛，開始過基督徒的生活。既然知道神在基督裏啟示了祂自

己，我們就願意更多認識祂。因著認識祂，我們得享更多真正的自由。 
 

明白神的旨意(1)：當我們說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時，是指明白神所願意顯示的，哪一種生活或

品格才是討祂喜悅的 
 

羅馬書 12:1-2：所以弟兄們、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、將身體獻上、當作活祭、是聖潔的、是神所喜悅

的．你們如此事奉(敬拜)、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．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、叫你們察驗何為

神的善良、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 

詩篇 25:4-5：耶和華阿、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、將你的路教訓我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、教訓我．因

為你是救我的神．我終日等候你。 
 

1. 什麼是神的旨意：(1)永恆性的旨意：指彰顯神主權的那種旨意，是永恆、獨立、確定、絕對、無

限的，只有神能成就的。這些旨意不必與誰商量，不需隨環境改變。這些旨意，有些神讓人知道

(例如福音, 約 6:40; 弗 3:1-6)；有些神不讓人知道(例如神命定之事, 申 29:29; 神的揀選)。(2)動力性

的引導：指神在信徒生活上的引導，或指祂期望信徒做祂所喜悅的事，和應有的品格。例如主禱

文的內容，信徒找工作，結婚對象，如何生活(家庭、教會、工作、人際關係等)。 

2. 在生活環境裏，怎麼知道神所喜悅的旨意(指動力性的引導)？ 

a. 還不知道神的旨意以前，就必須肯樂意遵行祂的旨意(約 7:17)。 

b. 接受信仰上的操練，使我們的心意更新而「變化」，就能「察驗何為神的…旨意」(羅

12:2)。信仰上的操練包括讀經、禱告、和與基督徒的交通。 
 

思考和運用性問題： 
某基督徒，想要買一輛新車，代替 8 年的舊車。他正在尋求神的旨意，看要買什麼樣的車。他也來問你

的意見，你怎麼回答？(此基督徒背景：年薪$70K, 太太年薪$60K, 每年房貸加房稅共$35K, 3 個小孩都

6~12 歲, 每位至少正在學一種樂器, 全家固定參加聚會, 正在掙扎/學習十一奉獻) 


